附件5：
城镇公益性岗位安置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一：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是安置公益性岗位的前提条件，未进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不能安置城镇公益性岗位。各单位在报送安置资料前必须要求申请人员先到街道社区完成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就业困难人员认定需所在社区受理，街道审核，人社部门审批，申请人到户口所在地社区填写《甘肃省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申请表》（附件1），认定表只交社区上传甘肃人社公共服务平台，不需要让本人到街道（乡镇）、区人社局盖章，区人社局在甘肃人社公共服务平台查无认定信息者不能进行下一环节安置工作。户口在乡镇的集体户或农村社区居民认定就业困难时，请所在村受理公示，乡镇复审盖章后，报区人社局在平台上进行认定。
注意事项二：公益性岗位资料报送审核
1.公益性岗位安置资料有：《公益性岗位从业申请表》（附件2）《甘肃省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申请表》（附件3）；《公益性岗位二次安置人员调查认定表》（附件4）（此表只要求二次安置人员填写）、身份证、户口簿、就业创业证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两份）；申请人在企业任职查询证明（流程：在“微信”APP中搜索“电子营业执照”→点击进入“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点击进入“其他应用”→点击进入“投资任职情况查询”→填写姓名身份证号进行实名认证→进行身份人脸验证→“投资任职信息”截图→完成→打印截图）。
2.针对安置的就业困难人员类型不同，附加以下资料：
一是零就业家庭困难人员：提供夫妻双方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两份）；
二是失地农民困难人员：提供国土资源部门提供的完全失地证明。
三是残疾人、低保户困难人员：提供残疾人证、低保证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两份）。
四是长期失业困难人员：提供最近一次与企业（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证明。
五是参战涉核困难人员：提供退伍证、参战涉核证明及复印件（一式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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